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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岳区委社会工作部2024年信访工作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》（岳财字〔2025〕1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我部对2024年信访工作专项资金20万元项目支出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，现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解下达情况
1.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。
2024年信访工作专项资金20万元，项目下拨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，项目主要用于我部日常开展各项信访工作的开支。年度总体目标计划完成99.94%。
2.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年中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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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要求，单位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要求，成立了由办公室牵头，相关组室人员协助配合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本项目年初各项指标进行绩效自评，考核全年实际完成情况，分析产生偏差原因，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，并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打分。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-89分之间为优良，70-80分之间为中，69分以下为差。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本项目2024年财政实际下拨了10万元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本项目实际支付19.88万元，其中二十届三中全会信访维稳值班经费1.27万元，信访救助金3万元，宣传及印刷资料费用3.18万元，建部所需办公桌椅、电器等4.48万元，电信网络服务费2.9万元，加班工作餐及差旅费1.16万元，办公用品及电脑耗材2万元，档案整理0.96万元，其他0.93万元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本项目支出均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。并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，有专人负责，项目进行前进行集体研究讨论，项目进行时有负责人及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经济成本指标的全年实际完成情况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数量指标：2024年召开信访联席会议1次，开展《信访工作条例》和信访法治化宣传2次，完成年初目标，无偏差。
质量指标：求决类初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实际为96.2%，治理重复信访积案化解率实际为95.1%，信访法治化推进率95%，信访事项调解协议率74.64%，完成年初目标，无偏差。
时效指标：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实际为100%，信访事项按期答复率实际为100%，完成年初目标，无偏差。
成本指标：2024年信访工作专项开支19.88万元，实际总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社会效益指标：全区社会和谐稳定向好，完成了年初的计划，无偏差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满意度指标：经回访信访人，满意度实际为90.6%，完成年初目标，无偏差。
本项目总体评分为99.88分，为优秀。
4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    该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初期目标相比无偏差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部根据财政要求已开展整体绩效自评和专项绩效自评，两项自评表通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，并上传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和专项绩效自评报告，并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同步上传至单位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作为附件予以公开。


中共南岳区委社会工作部
2025年6月11日

